
中国长期照护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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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龄工作提上国家日程已经３０余年，２１世纪以来，社会养老和社区

为老服务亦进入国家政策。但迄今为止，老龄工作从指导思想到政策制定都未将针

对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服务与养老服务做明确区分。用养老服务涵盖甚至替代长照服

务，导致政策靶向不准，结构失衡，人才短缺，致使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料严重不

足。在中国城乡仅失能人口已近４千万人的严峻形势下，“十三五”时期将设置独立

的长期照护政策规划提上国家的重大议程，进行政策基础工程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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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与研究背景

长期照护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简称长照）是人类社会进入老龄、高龄甚至超高龄

社会的伴生制度，是走入长寿时代的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长期照护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并得到广泛认同。长期照护的对象是由于

各种原因持续性地丧失活动能力者，而老年人是其中的绝大多数。长期照护的目标

是满足这些丧失活动能力者对保健和日常生活的需求，包括从饮食起居照料到急诊

或康复治疗等一系列长期的综合性服务。①

长照的兴起与人口老龄化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全球社会正在进入史上从未经历

的人口迅速老化的时代，也即普遍长寿的时代。“这种变化是巨大且影响深远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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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裴晓梅：《形式多样的长期照护服务应贯穿养老过程的始终》，《人口与发展》２００９年第

４期，第５５—５８页；Ｒｏｓａｌｉｅ　Ａ．Ｋａｎｅ和Ｒｏｂｅｒｔ　Ｌ．Ｋａｎｅ在１９８７年提出，长期照护是

在持续一段时期内给丧失活动能力或从未有过某种程度活动能力的人提供一系列健康

护理、个人照料和社会服务项目，其目的在于促进或维持身体功能，增进其独立自主

的正 常 生 活 能 力 （参 见 Ｒｏｓａｌｉｅ　Ａ．Ｋａｎｅ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Ｋａｎ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Ｐｕｂ．Ｃｏ．，１９８７）。



为不可逆转的客观发展趋势，人口老龄化成为改变未来世界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是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 ‘无声的革命’”。①

按照联合国定义，老龄社会、高龄社会 （深度老龄化）、超高龄社 会 （超 老 龄

化）是以６５岁 及 以 上 人 口 占 一 国、一 地 总 人 口 比 例 达 到７％、１４％、２０％来 度 量

的。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预测显示，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５０年，全球６０岁以上老

年人口数量将在８．４１亿的基础上翻一番。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在２０１４年发布报告称，

到２０１５年，全球６８个国家包括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年龄逾６５岁人口占总人口比率

超过２０％的超高龄国家有日本、意大利、德国、芬兰、希腊；② 到２０２０年，进入超

高龄的国家和地区将达到１３个，大多为欧洲国家，包 括 荷 兰、法 国、葡 萄 牙、瑞

典、斯洛维尼亚；到２０３０年更增至３４个，中国香港地区、韩国、美国、英国与新

西兰也都将步入超高龄社会。③

中国在２００１年６５岁以上人口达到７％，进入老龄社会；约在２０２５年达到１４％
进入高龄社会；约在２０４０年达到２１％，进入超高龄社会。④

全球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表揭示了丰富而复杂的内涵。进入长寿时代的人

类社会再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及社会服务和社会交际的方式都在发生改变。

其中对人类社会最直接也是最不可逆的影响，是老年失能失智人口的发生率随

人口老化的速度快速攀升。失能指的是身体器官衰老或病变导致功能的丧失，失智

则指从轻度记忆与认知障碍到逐渐呆傻，直至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严重的智力致残

即老年痴呆症。据统计，７５—８４岁者的失能率为６５—７４岁者的近三倍，７５岁以上

失能率跳增，８５岁以上者近半数可能失智，⑤ 而且最终走向完全失能。⑥ 对于完全

失能者，长照服务须臾不可离开，连续性长照成为比吃饭穿衣还需优先的最基本的

生活服务。当这部分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负担得起缺乏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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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总报告起草组： 《国家应对 人 口 老 龄 化 战 略 研 究 总 报 告》，
《老龄科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管克江、贾文婷、韩秉宸：《老龄化加速，多国寻求出路》，《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８
日，第２２版。
《报告预测６年内全球将有１３个 “超高龄社会”》，２０１４年８月８日，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０８／５１００２０６．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日。
杨燕绥：《中国或将提前进入 “超级老龄社会”》，《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８日，
第９版。
据中国台湾地区的统计，失能率在５０—６４岁为２．３６％；６５—７４岁为７．６３％；７５—８４
岁为２１．５０％；８５岁以上为４９．８６％ （参见吴肖琪等：《比较东亚各国之长照需求趋势

及政策研究计划期末报告》，台湾地区 “行政院卫生署”内部资料，２０１２年）。
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上海一项调查，６５岁以上老年人中老年痴呆患病率是６％，８０岁以上达

３０％，９０岁以上患病率高达５０％ （参见 《职业失能原因竟是这俩》，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６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ｋｓｂ．ｃｏｍ．ｃｎ／ｈｔｍｌ／ｎｅｗｓ／ｈｏｔ／２０１６／０５２５／９８７７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８日）。



合性系统的长期照护的后果。这一系统的主旨应当是对功能发挥已丧失或有严重丧

失风险的老年人，维护其功能发挥，这种照护应确保尊重老年人的基本权利、自由

与尊严。这就要求对老年人获得正常生活和尊重的权利予以重视。”① 长期照护是通

过人对人的长期持续服务保障体现人的权利的。当这种对失能失智人口长期持续的

服务因家庭照料功能弱化，个人难以承受外雇护理费用、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不能满

足需求、市场缺乏提供服务的动力、政府资源也难以独力支撑时，就彰显为这个时

代的社会痛点和难点。全球性、成规模出现的失能失智忧患，昭示着构筑人类生命

周期终端的安全网成为长寿时代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责任。

我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一旦进入高龄和超高龄社会，失能人口之巨震撼

全球。据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十二五”规划》披露，２００９年，我国城乡老年

人失能、半失能率达到１９．６％，其中城市为１４．６％，农村已超过２０％。② 按照失能

人口占６０岁以上总人口的１９．６％计算，２０１４年，我国的失能老人已经高达４１５５万

人。③ ２０１５年７月，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在 《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中指

出，２０１４年年底，我国失能老年人口接近４０００万人。④ 到２０３０年和２０５０年，我国

的失能老人将分别达到６１６８万和９７５０万人。⑤

此外，我国失智症患者目前约１０００万人且每年快速增长，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

一，⑥ ６５岁及以上人群失智发生率已高达５．９％，其中９２％的人从未求医，未纳入

失能人口统计。⑦ 若将失能和失智人口与需要连续照护６个月以上的残障者和慢性

精神病人加总，仅在２０１６年，笔者估计，我国有长照需求的人口至少达６０００万至

７０００万人，再算上其亲属，影响面至少涉及２亿多人。

而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３０年来，家庭结构少子化、小型化加速，只有两人的

核心家庭比重不断增加，由家庭提供非正式照护的传统模式显然难以为继。不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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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Ａｇ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Ｇｅｎｅｖａ：ＷＨ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民政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１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ｚｗｇｋ／ｍｚｙｗ／２０１１０２／２０１１０２００１３３７９７．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

３月１８日。
据唐钧的研究，仅２０１０年 全 国 失 能 老 人 实 际 总 量 就 已 经 达 到４０３１万 人 （参 见 唐 钧：
《失能老人护理补贴制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中国首部 养 老 机 构 发 展 研 究 报 告 在 京 发 布》，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５－０７／１７／ｃ＿１１１５９６１２９５．ｈｔｍ，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日。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总报告起草组： 《国家应对 人 口 老 龄 化 战 略 研 究 总 报 告》，
《老龄科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黄兰君等：《失能失智老人养老体系困境及对策研究》，《知识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中国约８００万 人 患 老 年 痴 呆　照 护 压 力 加 剧》，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７日，ｈｔｔｐ：／／ｃｈｉｎａ．
ｃａｉｘｉｎ．ｃｏｍ／２０１２－１０－２７／１００４５２８５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日。



此，子女被束缚在失能老年人的照料服务上难以就业，失去发展的机会，家庭也在

财力只消不涨当中出现各种危机。而子女外出的城乡老年人贫困家庭， “因失能致

贫”成为新贫困的主要形式，中西部乡村贫困家庭的失能老年人几乎就是 “风烛残

年的等死队”。

总之，在我国人口快速老化和高龄化、失能失智人口快速出现、照护需求快速

增长和家庭结构变迁的现实下，失能失智风险已经成为国家风险，化解风险的长期

照护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本文拟从分析世界各国长期照护的经验教训入手，厘清长照服务的基本属性，

以公共服务理论为核心，分析 我 国 长 照 领 域 的 突 出 问 题 并 究 其 根 源，提 出 中 国 长

照政策的方向选择，并建议国 家 组 织 力 量 尽 快 将 长 照 规 划 和 制 度 设 计 列 入 重 大 政

策议程。

二、长期照护在全球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一）从补缺走向普惠，从依附走向独立

长期照护制度首先是从发达国家兴起的，其发展历程是一个适应性选择过程 ，

走过了依靠社会救助、社会津贴等补缺性政策、以医疗保险为主的政策，到独立设

计和实施的长期照护政策的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老人照料问题才被发达国家纳入政策视 野。在 此 之 前，

照料老人被普遍认为是个人或家庭的责任，若家庭无法担负责任时，就得付费购买

市场服务或向志愿慈善组织寻求协助，只有在当个人无能为力又无家庭照料时，政

府部门才接手收容救济。战后至今，发达国家老年照护制度的发展可划分为初建期

（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扩展期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和综合调整期 （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以后）。①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达国家的老年服务机构主要以医疗护理为主，财源

由政府 的 社 会 救 助 和 社 会 保 险 体 系 供 给。如 美 国 的 医 疗 救 助 项 目 （Ｍｅｄｉｃａｉ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就负担长期照护的主要费用。英国健康与社会安全部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ＨＳＳ）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放宽个人资产家计调查

标准。使中低收入户老人容易获得社会救助体系的补助而住进机构，造成护理之家

和私人办老年之家的快速成长。② 德国需照护的老年人多数选择护理之家，从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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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裴晓梅、房莉杰：《老 年 长 期 照 护 导 论》，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１０年，第

４８页。
参见吴淑琼等：《建构长期照护体系先导计划第三年计划》，台湾地区 “内政部”内部

资料，２００３年。



年金中自行负担照护费用，但照护费用上涨速度远比年金增加额快得多，缺口越来

越大，导致机构照护费用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依赖社会救助制度的支持。社会救

助费用年年增加，其中约三分之一被用于照护费用方面的补助。１９９２年，德国社会

救助支出总额４２６亿马克中，有３４．５％即１４７亿马克用于照护医疗救助。①

这让区分照护需求与医疗需求成了关键。失能失智老人大多数只需要简单的医

疗服务，更多的服务是生活照 顾 及 健 康 护 理，却 很 容 易 以 疾 病 治 疗 方 式 住 院 治 疗，

付出高昂的住院费用并长期占据医院床位，形成 “社会性住院”普遍化，公共医疗

费用急剧上涨，各类社会保障资金告急，财政压力巨大。事实上，没有治疗价值的

失能老年人住院治疗，对医疗保险体系是巨大威胁。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常常以医

疗护理的需求把照护服务成本带入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尽管医保基金支付这些费

用合法，却很不经济。迫于支付日趋增长的长期照护费用的巨大压力，先期进入老

龄社会的发达国 家 群 体 不 得 不 另 辟 蹊 径，在 传 统 社 会 福 利 政 策 之 外 寻 求 新 的 政 策

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设立 独 立 于 医 疗 保 险 的 长 照 保 险 制 度。这 主 要 是 实 行 社 会 医 疗

保险制度的国家。将 长 期 照 护 保 险 从 针 对 疾 病 治 疗 的 医 疗 保 险 制 度 中 分 离 出 来，

正是基于合理的制度设计 必 须 降 低 总 成 本 和 边 际 成 本 的 考 虑。德 国、日 本、韩 国

分别于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８年 设 立 长 期 照 护 保 险 法，更 有 荷 兰 自１９６７年 通

过、１９６８年实行的特殊医疗费用支出法，实 属 全 球 最 早 设 立 的 长 期 照 护 保 险，实

施了保费收入、服务使用者的 部 分 负 担 费 用 及 政 府 的 税 收 补 贴 共 举 的 制 度。荷 兰

不仅筹资共举，保险人也多元，即 长 照 保 险 提 供 者 是 向 健 康 保 险 局 注 册 的 多 家 私

人保险公司，民众可自由选 择 任 何 一 家 保 险 公 司；给 付 方 式 也 多 元，有 实 物 给 付

（长期照护提供者直接提 供 服 务）、现 金 给 付 （允 许 被 保 险 人 用 现 金 购 买 服 务，且

不限于长期照护提供者，包 括 其 他 愿 意 提 供 服 务 的 家 人 或 朋 友、邻 居 及 亲 戚）及

混合给付。②

第二种途径是在长照领域推行分权治理的改革，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多承担

财务责任。这种改革主要出现在实行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以公共财政担当主要责任

的欧洲国家。

英国政 府１９９０年 通 过 “国 民 保 健 服 务 与 社 区 照 顾 法 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ａｒｅ　Ａｃｔ），中 央 政 府 不 再 依 据 照 顾 提 供 量 而 以 定 额 补 助

（ｂｌｏｃｋ　ｇｒａｎｔｓ）方式补助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则需地方政府自行吸纳，借此发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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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吴凯勋： 《第五种社会保险：兼论 “高龄化社会”与 “长期照护保险”》，台湾大

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内部资料，１９９７年。
林建成：《荷兰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启示》，《全民健康保险 （双月刊）》（台北），２０１４
年９月号。



地适应民众需求及省钱的服务策略。① 瑞典自１９９２年起，将提供老人长期照护服务

的主要责任转给地方政府，由地方自治区自行筹措费用的９０％，中央只承担１０％。

自筹经费激励了改革，之后一年，瑞典医院超长住院的使用率下降５０％，机构式服

务也出现下降的趋势。②

而美国这个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国家，在长期照护制度上仍旧选择商业照

护保险制度。２０１０年奥巴马政府医改期间，推出了一项长照保险计划———社区生活

援助服务及支持计划，试图为广大中产阶级老年人提供长照保障，但是该计划推出

１９个月后被放弃了。其原因主要是保险计划的制度设计出了问题：一不具强制性；

二规定的最低缴费期限只有５年；三保费偏低，投保人都是有明显长照需求的高风

险人，产生了严重的逆向选择风险。③

以上的各种长照筹资制度尽管方式做法不同，国家担当责任的程度不同，但本

质上都是提出一揽子规划。无论社会福利性的税收筹资还是社会保险性质的三方筹

资，都是国家应对深度老龄化社会失能失智风险的政策选择。④

尽管长照筹资政策在长照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却不可能脱开长照服务

政策和制度而单独存在。长照政策中，服务和筹资被称为双要素融为一体的一个核

心。各国的经验证明，若对服务本身、服务的递送缺乏全面周到的理解、规划和配

置，长照筹资制度不仅不能发挥预期作用甚至还会陷入泥潭。

（二）服务递送模式的变迁

决定长期照护服务供给的效率和效果的关键是服务递送模式，它不仅要适应长

照对象的需要，还要综合考虑服务资源的配置是否节约和有效。

早期无论哪一种长照筹资模式，都主要采用机构服务满足长照需求，但并未获

得满意效果。这是因为养老金改善了老人的经济能力，再加上教育水平提升，促使

老人独立自主生活意识高涨，强烈希望回归社区；同时，新型科技的发展增加了功

能障碍者留住家庭的机会。失能程度不高的老人，未必需要机构的密集照护，而机

构照料财政负担沉重，致使以国家税收支撑社会福利体系的北欧国家率先提出 “在

地老化”（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ｐｌａｃｅ）政策，即尽可能协助失能者留住家中，过独立和常态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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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参见吴淑琼等：《建构长期照护体系先导计划第一年计划》，台湾地区 “内政部”内部

资料，２００１年；吴淑琼等：《建构长期照护体系先导计划第二年计划》，台湾地区 “内

政部”内部资料，２００２年；吴淑琼等：《建构长期照护体系先导计划第三年计划》，台

湾地区 “内政部”内部资料，２００３年。

③　参见ＯＥＣＤ，Ｃ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ｒａｉｌ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９６．
郑秉文：《老龄社会对社会保障的挑战》， “第八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会议论文，北

京，２０１２年７月。



活。这个政策目标一经提出，各国争相引用，成为所有发达国家认同的目标。
北欧发生了长照递送模式的结构性变化。１９８４—２００８年，北欧６５岁以上老人

住在机构的比例，丹麦从７．２％下降到５．０％，芬兰从６．７％下降到５．４％，瑞典从

９．５％下降到６．４％。下降的部分被社区式居家服务替代了。机构长照中利用医院和

医疗护理的模式也向社区型老人院转变。机构入住者从一般失能者转变为失智老人

占八成。① 居家服务的支持政策也从只强调广覆盖到更强调密集度②转化，甚至对

家庭的非正式照顾者发放补贴也要考察密集度。显然，深度老龄化导致重度失能失

智老人持续增长，致机构和居家的长照服务都更加对准程度更深的失能失智老人。
不仅北欧国家，其他各国也都纷纷投入长照政策的检讨与改革。加拿大、爱尔

兰、新西兰等国，均强调扩大以社区为主的长照服务覆盖。加拿大安大略省提出长

期照护 “三个信封理论” （ｔｈｒｅｅ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在住宿、休闲治疗、护理和个

人照顾服务三方面，长期照护只负担最后一项服务。③ 墨西哥着手训练与支持家庭

照顾者，期待可减少个案对机构式照顾的需求；匈牙利以限制预算及严格规定入住

机构条件来控制机构数的成长。澳洲鼓励轻中度失能者使用居家或社区式服务，仅

对重度失能失智者开放申请机构式服务，还扩大照顾者的认定范畴，使家庭成员也

被允许提供居家照顾。在财务奖励方面，奥地利、英国和北欧的荷兰、瑞典都透过

现金给付或个人预算，让老年人可安排居家照顾并增进其选择权利。④
不过，推行 “在地老化”政策也遇到始料未及的难题，即 “去机构化”与照顾

服务 “非正式化”现象越来越显著。
例如，瑞典在２０００年之后，机构床位数骤减了２０％，接受居家照护的比率也

发生锐减。政府认为长照家庭不想要非正式服务因而发展公共性的居家服务，但实

际上由家 人、亲 戚、邻 居 与 朋 友 等 所 提 供 的 非 正 式 照 顾 服 务 重 新 受 到 重 视。２０１３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简称ＯＥＣＤ）的３５个市场经济国家中，５０岁以上的民

众为家人或朋友提供非正式照顾服务的比率平均约有１５％。２００６年，芬兰通过 “家

庭照顾法”，为家庭、亲友的非正式照顾者提供津贴与喘息服务。

（三）照护人力短缺成为常态

长 照 制 度 是 人 照 顾 人 的 制 度，最 大 的 资 源 是 人 力。资 金、设 施、物 资 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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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Ｔｅｐｐｏ　Ｋｒｇｅｒ：《北欧的长期照护》，《老人院》（“中华慈善总会”长期照护联盟专业委

员会内刊）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即对服务对象服务时间的密集程度。以重度失能老人需要每日服务几小时为度量尺度。
参见吴淑琼等：《建构长期照护体系先导计划第三年计划》，台湾地区 “内政部”内部

资料，２００３年。
参见ＯＥＣＤ，Ｈｅｌｐ　Ｗａｎｔｅｄ？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ｙ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Ｐａｒｉｓ：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１；吴肖琪等： 《比较东亚各国之长照 需 求 趋 势 及 政 策 研 究 计 划 期 末 报

告》，台湾地区 “行政院卫生署”内部资料，２０１２年。



对 照 护 人 力 的 物 质 支 持。在 人 力 成 本 不 断 提 升 的 现 代 社 会，将 照 护 的 人 力 成 本

保 持 在 一 定 水 平 并 非 易 事，加 之 长 期 照 护 作 为 一 种 专 业 服 务 并 非 所 有 人 都 可 以

胜 任，导 致 一 些 国 家 尤 其 是 发 达 国 家 迄 今 仍 不 同 程 度 地 面 临 照 护 人 力 短 缺 的

问 题。

为缓解矛盾，不仅实施长照保险的荷兰、德国、卢森堡、韩国，就连实行税收

制的瑞典、挪威、芬兰也都为提供服务的家属提供照护津贴等现金补助。

针对本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外籍人口过度进入长照行业，从业人员日趋外籍化

的问题，德国颁发 《老年护理职业法》，鼓励德国能工作的老年人、妇女和年轻人参

加免费护理培训成为从业人员。① 日本的外籍长照人员也很多，但尽管如此，仍然

无法减缓因长照不足而离职回家的现象。过去十年间，因照顾家人而被迫离职的人

数每年至少有８万至９万人。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这类人数更攀升至每年１０万人。

２０１５年，日本长照的人力缺口至少达到３８万人。甚至白天工作、晚上照顾家人的

“隐形照护”人数已高达１３００万人。

尽管日本的长照保险支出已占 ＧＤＰ的１．４％，相当接近 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水

平，但是面临长照人力长期短缺的窘境仍无能为力。

（四）建立政府主导的长照服务监管制度

为保证长照市场规 范 有 序 运 作，各 国 都 建 立 了 比 较 完 善 的 监 管 体 系，对 长 照

对象的分类分级即服务资 格 的 准 入、服 务 的 原 则 和 质 量 标 准、机 构 的 质 量 管 理 等

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长期 照 护 服 务 的 监 管 主 要 由 中 央 政 府 负 责，例 如，德 国 主

要是联邦卫生部、中央长期照 料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联 合 会 和 联 邦 长 期 照 料 服 务 机 构 联

合会。美国由政府制定标准，并 与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一 起 对 服 务 提 供 商 进 行 监 管，同

时设置长期护理监察员和严 格 的 年 检 制 度。日 本 的 长 照 监 管 由 中 央、县、市 负 责：

中央负责制定政策，并对地方 项 目 开 展 监 督；县 为 服 务 提 供 者 发 放 许 可 证 并 进 行

检查；市政府负责计划和管理保健与老年人的福利项目，同时也是长期照护保险的

保险机构。②

三、我国老龄政策的回顾

自１９４９年以来，我国的老龄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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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方嘉珂：《德国养老新动向———公司化　保险化　法制化　外籍化》，《社会福利》２００９
年第７期。
张云英、王薇：《发达国家和地区空巢老年人长期照护的经验与启示》， 《社会保障研

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一）家庭供给为主，国家负责赡养城乡 “三无”① 人员 （１９４９—１９８２）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政府主要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基本的生活保障问

题，老年人服务无论城乡都以家庭为供给主体，国家政策覆盖的服务对象和内容都

非常有限。②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城市 “三无”老人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开

始推动福利企业和公办福利院的发展，为他们提供救济型的养老服务。到１９６４年，

全国的社会福利机构７３３个，近７．９万 “三无”老人被吸纳到城镇福利院。③ 在农

村，对 “三无”老人采取了由村庄的生产队提供五保即 “保吃、保穿、保医、保住、

保葬”的方式，这些老人史称 “五保户”。

（二）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推动社区养老服务 （１９８２—２００６）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伴随着家

庭结构的小型化和核心化，我国开始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当国企改革、提前退休

和下岗潮袭来时，社区拥塞了大批中年人和少老人，社区服务的需求日益凸显。适

应这一社会转型，１９８２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成立，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老

龄工作网络。１９８３年民政部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发展思路，推动社会力量举办福

利机构，社区推行福利性为老服务。１９９２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加快

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居民服务业”成为我国第三产业的重点发展项目。在此背

景下，《中国老龄工作七年发展纲要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出台，提出 “要坚持家庭养老

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原则”，“扩大社会化服务范围”，“扩大老年社会化服务”。１９９６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出台，在明确规定 “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

家庭”的同时，指出要 “发展社区服务，逐步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

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这一阶段国家不仅提出了 “社会养

老”的原则，并且将应对老年人服务需求包括照料服务的解决思路寄托于社区，较之

依靠家庭养老在政策思想上有了重大转变，也为而后提出居家养老政策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市场体制正在冲破计划体制的束缚，教育、卫生领域的产业化、市

场化呼声高涨，这也推动 “社会福利社会化”浪潮中涌现出一大批个体户和企业自

办的老人院。对于这些民办养老机构，政府既无规划更无管理，致使民办老人院良

莠不分，恶性竞争。１９９９年，民政部颁布的 《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打破

了这一被动局面，要求民办老人院向规范化迈进。同时，民政部门开始成为发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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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三无”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

养和扶养能力。
对于新中国 成 立 前 参 加 革 命 工 作 的 离 退 休 老 干 部，国 家 实 行 长 期 供 养、休 养 等 养 老

服务。
参见董红亚：《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区服务包括为老服务的主体力量，老龄委作为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协调部门，

开始发挥作用。

当时城镇老人院和社区为老服务的对象，大部分是５０多岁提前下岗人员，他们

更需要生活、医疗和文体服务，社区社会组织因而有所发展，办起来老人书画 会、

舞蹈队、体育队等，还形成了多样化的社区志愿者队伍。尽管老年社会化服务做起

来了，却缺乏针对失能尤其失智老人的服务，无论社区还是机构，服务的对象大都

是健康的中老年人，这与当时高龄老人和失能失智老人总量不高，其服务需求被大

量健康中老年人所掩盖有关。卫生部门同期在构建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时开展了家庭

病床的便民措 施，在 方 便 老 年 人 就 医、解 决 住 院 难 的 问 题 的 同 时 开 发 了 家 庭 护 理

服务。

（三）居家、社区、机构互配，长照进入政策视野 （２００６年至今）

２００１年，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式进入了老年型，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失能失

智人口逐年快速增长，致使对失能失智人口的长期照护问题逐渐引起国家的重视。

２００６年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国家的老龄政策是补缺型为主、兼顾普惠型

的老年福利政策，在普惠型为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尽管提出 “国家、社会、家庭和

个人相结合”，不过，对象是社会一般老人而非失能失智者，所以，在 “十五”和

“十一五”两个规划中，都将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作为主要目标。２００６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发

展改革委等十部委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首次提出 “养老服务业是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的服务行业”。“发展

养老服务业要按照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的原则，逐步建立和

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服务体系。”

２０１１年，“老龄事业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 “发展适度普惠型的老年

社会福利事业”，并将上述居家、社区和机构三者互配养老服务体系的政策概念修正

为 “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同年，民政部发布 《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 “十二五”规划》，首次将 “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养老问题”是 “加强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提出来，并且明确政府的

职责就是要 “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规划指导、培育市场、投资带动和示范引

导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和运营。”显然，这是国家老

年人服务政策转型的重要标志。

２０１２年底，国家再次修订并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

“国家逐步开展长期护理保障工作，保障老年人的护理需求”。２０１５年９月，国务院

颁发 《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第一

次将长期照护对象界定为 “因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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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上时间”，且护理补贴 “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还

提出各类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都应逐步地纳入政策补贴范围。这是长照政策领域

的重要进步。同年，财政部、民政部、教育部等十部委签发了 《关于鼓励民间资本

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① 鼓 励 民 间 资 本 举 办 养 老 服 务 专 业 机 构。２０１６
年３月，中国人民银行、民政部等部门单位，签发了关于 “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业加

快发展的指导意见”，② 推动金融资源向养老服务领域配置和倾斜。同年７月，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出台 《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选择

１５个城市试点，先行先试，积累经验。截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全国２６个省 （区、市）

出台了高龄津贴补贴政策，２０个省 （区、市）出台了养老服务补贴政策，１７个 省

（区、市）出台了护理补贴政策。③

自１９８２年至今，中国的老龄事业走过３０多年，从补缺型到适度普惠型，从家

庭养老到社会养老，服务对象从一般老人到失能失智老人，服务内容从养、医、教、

学、乐到生活照顾和专业护理，尤其２０１１年以后，将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提上日

程，逐步建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部门参与其中，养老服务业增加值在服务

业中的比重有了显著提升。不过，“现实的挑战依然严峻。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脚步依

然缓慢，养老服务行业的声音依然微弱。”④ 甚至由于政策效果不够明显，被业内人

士称为 “起步十年，依然起步”，整个社会对现代老年人服务业尤其针对失能失智者

的长期照护行业依然十分陌生。

四、我国长期照护领域的突出问题与原因

我国长期 照 护 领 域 的 问 题，无 论 学 术 界、实 务 界 还 是 政 府 部 门，其 看 法 相 去

不远。
《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养老机构存在定位不清、结构失衡、

服务滞后、监管乏力等问题。⑤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提出：老龄

服务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老龄服务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缺乏顶层设计、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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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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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关于鼓励民 间 资 本 参 与 养 老 服 务 业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５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ｚｗｇｋ／ｆｖｆｇ／ｓｈｆｌｈｓｈｓｗ／２０１５０２／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７７７７９８．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
年４月２１日。
《央 行 等 五 部 门 印 发 金 融 支 持 养 老 服 务 业 加 快 发 展 指 导 意 见》，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１日，

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２０１６０３２１／１４２８０７００＿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１日。
《民政部：全国２６个 省 区 市 已 出 台 高 龄 津 贴 补 贴 政 策》，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３日，ｈｔｔｐ：／／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２０１６０８２３／１４７８７０８９＿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５日。
王振耀、田小红：《中国养老体制结构转型思考》，《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中国养老机构调查报告显示空置率达４８％　三成多亏损》，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８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ｈｑｃｊ／ｚｇｊｊ／２０１５－０７－１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３９９６５８０．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日。



一规划；事业和产业的关系没有理顺，政府责任边界不清晰；健全的老龄服务运作

机制未形成；老龄服务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① 主管老龄事业的民政系统认为，主

要问题是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长期护理保障制度不健全、养老服务业体制机制

不完善、养老服务人力短缺矛盾突出。② 实务界的概括则是四无两缺，即无人专管

（无统一的长照管理机构），无章可依 （无长照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条文），无有效的长

照服务费用筹集渠道，无长照的相关产业；严重缺乏从事长照的人员队伍，严重缺

乏长照服务机构及服务设施。③

总之，缺服务、缺钱、缺人力、缺制度。

十多年来，政府以直接投资设施和给予各类财政补贴的方式投入老年服务事业。

“十二五”以来更是加强了这两类投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以改扩建或新建方

式直接投资公办院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并和私人资本合资或合作建设老人院。财

政投资因此较之以往成百倍地增长，总体匡算，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老年服务设

施上的总投资已经超过千亿元。不过，投入产出的效果并不理想。

到２０１５年末，全国养老床位数 增 至６６９．８万 张，每 千 名 老 年 人 拥 有 床 位 数 达

３０．３张，完 成 了 “十 二 五”国 家 规 划 的 指 标，总 量 比 “十 一 五”期 末 增 长

７０．２％。④ 然而，床位空置率却一路 上 升，２００９年 为２１％，２０１４年 为４８％。⑤ 据

悉，２０１５年的空床率已经过半。

为什么新增床位无人住，政策力度增大效果反而变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从现象看，是结构性问题，新增的床位主要分布在中高端老人院和乡镇敬老院。

他们瞄准的都是健康而非失能失智老人，而且出于护理成本的考虑，即便空床也不

愿收住失能尤其失智老人。据全国老龄办课题组２００９年的调查，我国公办机构收住

失能失智老人仅占入住老人的９．３％，近年虽然有所提高，但据笔者了解，城镇公

办院和高档民办院失能失智老人平均入住率仅分别为３０％和１０％。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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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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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总报告起草组： 《国家应对 人 口 老 龄 化 战 略 研 究 总 报 告》，
《老龄科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民政部党组成员、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王建军就养老问题答记者问》， 《中国民政》

２０１５年第１３期。
宋岳涛：《对我国实施老年长期照护服务的思考》， 《人口与发展》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

５７—６０页。
参见民政部负责人在２０１６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ｈｔｔｐ：／／
ｆｚｘｙ．ｂｃｓａ．ｅｄｕ．ｃｎ／ｉｎｆｏ／１０５４／２０００．ｈｔｍ，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１日。
《〈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受访养老机构约三成处亏损状态》，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６
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２０１５－０７／１６／ｃ＿１１１５９４８９２１．ｈｔｍ，２０１６年４
月２１日。
杨团：《公办民营与民办公助———加速老年人服务机构建设的政策分析》，《人文杂志》

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在结构性问题背后，凸显出政策性问题。一是约占公办机构七成的乡镇敬老院

按政策规定原只收住五保而非失能失智老人，新建和改扩建的乡镇敬老院虽然床位

增长很快，但老政策加上缺乏护理人员，空床率畸高。① 二是相当部分的中低端民

办院设施简陋又难以享受医疗保险政策，虽然接受失能失智老人的比例超过公办院

数倍，平均达７０％，②却得不到中等收入家庭的青睐，也存在空置率。③ 三是失能失

智老人的支付能力不足。中小型民办院月收费是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的床位费加护理及伙

食费，医药费除外。而大多数城镇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退休金为１５００—３０００元，要

支付这笔费用，缺口在四分之一到一倍之间。城镇企业退休人员尚且如此，一般城

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就更困难了。④

那么，是否机构收费过高呢？中小型民办院开支的一半是房租。房租不仅属于

刚性支出还逐年上涨，挤压了软性的照料服务，致使民办院照料资金普遍短缺，这

成为护理人员流动性大、合格率低、服务差、管理粗放等衍生问题的根源。失能失

智老人的护理费高于一般老人，多收住失能失智老人提升收费总额又可分摊房租，

故中小型民办院愿 意 收 住 失 能 失 智 老 人。中 高 端 老 人 院 的 月 收 费 约６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元，其中的公办院舍由政府 建 设，无 需 付 房 租，收 费 水 平 即 便 与 同 等 规 模 和 设 施

的民办院相似，也 可 节 省 一 半 开 支，这 也 是 表 面 看 公 办 院 的 收费水平相对偏低的

原因。

不过，据２００９年对全国１６１个老人院的抽样调查，无论公办还是民办院，经营

收益几无差别。自行填报的盈利机构占４．３％，经营基本持平５９．５％，３６．２％的机

构填报亏损。而在盈利或收支平衡的填报中，超过八成的机构表示利润率在５％以

下，仅有个别机构在１０％以上。⑤ 可见，考虑到各类机构的成本结构不同，例如公

办院的管理成本较高，当下的收费不能算高。⑥

再看财政补贴。补供方的补贴有老人院床位建设费，还有与床位高度关联的运

营补贴和对从业人员的补贴。长期固化在床位上而且多重叠加、逐年增长的补贴是

·９９·

中国长期照护的政策选择

①

③

④
⑤

②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 中 心 课 题 组： 《全 国 城 乡 失 能 老 年 人 状 况 研 究》， 《中 国 残 疾 人》

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民办院也有特例。１９９７年被评估为全国第一家非营利服务机构的天津鹤童老人院，自

１９９５年创建以来始终 坚 持 为 失 能 老 人 提 供 长 照 服 务，２０年 来 在 全 国 设 立 了８家 老 人

院，全部收住中重度失能老人，因服务专业、规范和按成本收费，致使入住率 一 直 保

持在９５％—１００％。在鹤童的带领下，以民办中小型老人院为主成立了全国长期照护联

盟，他们相互交流服务技能和管理经验，致使参加联盟的大部分收住失能老人的机构

入住率均达９０％左右。
唐钧：《失能老人护理补贴制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⑥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 中 心 课 题 组： 《全 国 城 乡 失 能 老 年 人 状 况 研 究》， 《中 国 残 疾 人》

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发给机构的，并没有对准失能失智老人的长照服务。①

补需方的补贴是对老年人的直接补贴，分成高龄补贴、养老服务补贴和护理补

贴。２０１４年，财政部下文要求各地政府要 “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困难的高龄和失能

等老年人的补贴政策”。执行中，各地政府往往理解为补贴须以城乡低保、五保为基

础，在其中再选择高龄、失独和失能者发放。这样一来，长照补贴成了给予社会救

助对象的特惠政策而并未对准全体失能失智老年人中的中低收入者。

这不仅混淆了长照和社会救助的不同政策对象，大大缩小了长照政策涵盖的范

围，还因为对社会救助对象补贴叠加导致政策执行出现明显不公平现象。此外，一

些地方政府对于养老服务补贴的使用不做限制，补贴换成的老年服务券可购买食品、

药品、订报和支付餐饮、家政、理发等费用，并不规定用于照护服务。这类补贴只

能算作老龄或高龄补贴，不具备长照服务补贴的意义。

应该说，政府对长照的投入从补贴入手，形式比较灵活，便于调整。不过，由

于缺乏对补贴制度和调整机制的整体设计，导致补贴多重，目标不清，标准叠 加，

效果不彰。

综上，无论设施投资还是财政补贴，国家投入长照的资源均未收 到 预 期 效 果，

未对准中低收入的失能失智老人，其原因如下：

一是政策上将养老和长照混为一谈。我国的长照政策出偏的主要原因与发达国

家不同。尽管在表现形式上似有相似之处，即长照政策不独立，依附于社会救助或

医疗保险制度，不过，发达国家长照政策的依附性出于制度性原因———其社会保障

制度已经很成熟，将长照服务带入这些成熟制度的门槛低，成本低，只是后来发现

用医保基金支付长照费用边际成本太高，太不经济，社会性住院无法控制，才下决

心将长照的筹资支付体系从医疗保险制度中分离出来。而在我国，长照出偏的主因

在于观念：将养老和长照混为一谈，在大多数情况下，养老服务完全成了长照服务

的代称。观念的混淆必然带来政策焦点不清，政策导向出偏。

养老是中国传统语汇，“养老”与 “送终”往往连在一起，用于表示家庭对老年

人应尽的义务。所以，“养老”是家庭伦理，泛指所有的老年人，并不特指失能失智

老人。我国自颁发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以来，三个五年规划的总目标都对准的是健康

老人。“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 “要研究探索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十三五规划”

继续提出 “要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但都没有将长期照护作为独立于健康老

人养老的综合性服务制度。有学者明确提出体制转型应该重在两者间的平衡发展，②

不过，仍未跳出养老体制这个中国式传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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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部：《长期照护化解老年人照料之困》，《老人院》（“中华慈善总会”长期照护

联盟专业委员会内刊）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王振耀、田小红：《中国养老体制结构转型思考》，《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长期照护是以失能失智老年人为对象、以资金保障支持其服务保障的一整套社

会政策体系，尤其在深度老龄化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化安排。养老和社会化养老

服务是面对所有老年人服务的语汇，以这种笼而统之的语汇代替科学的长照概念，

必然导致政策对象混淆，政策焦点出偏。

我国老龄工作起步于１９８２年，并不算晚，当时的老龄工作使用养老和社会化养

老服务作为政策语汇，如前所述与政策出台的初始条件有关，但是长期将养老这种

口语化的非政策性语言用于老龄尤其长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无可避免地导致政

策焦点偏移和政策演进中的路径依赖。

二是长照领域部门分割，各行其是。政府投入效果不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

国长照领域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管理分属众多部门，各部门对长照的执行理念与重

点不一致，管理标准不一，补助条件差异，事权无法统一，资源难以统筹，服务零

散切割。例如，民政部门负责机构设施以及人头补贴，主要遵循民政传统的社会救

济原则，不能普惠，也不覆盖失能者的医疗服务；人力资源与劳动保障部以医疗保

险为原则，医疗的护理才准予纳入报销；卫计委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只管巡诊入户

打针喂药，其服务不覆盖失能失智者的生活照顾，也不关注低收入者；残联只注重

对重残者的生活补贴和长照护理补贴，无力自行设立服务。

而部门合作的例子如 “医养结合”，① 由于政策导向不明，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民政系统强调传统的民政救助对象而不是功能丧失的中低收入老人；卫生系统强调

失能失智老人是病人，要上医疗护理、进医保，并未把失能老人当作需要生活照料

的普通人。两个部门都更关注从国家拿资源，争取财政补贴，却都比较忽视对政策

资源使用效率的评价。

三是缺乏建设长照体系的政策工具。长期照护是涵盖生活照料、护 理 与 康 复、

服务补偿、设施设备、评估评价、信息系统等多学科、多领域的专业化、系统化的

制度体系，要实现建设长照制度体系的目标，就必须设置与其目标相适应的各类政

策工具。政策工具建设的匮乏正是多年来长照体系难以成长，难于从养老体系中独

立的重要原因。

具体表现：第一，缺乏统一的长照对象准入机制的科学评价系统，对于失能失

智老年人没有统一的分类、分级标准。迄今为止众多老人院还只是将失能分为半失

能和全失能两类，基本健康的老年人也常常被划入半失能之列，失智被混在失能之

中，没有设置概念和分类分级标准。可是，长照体系中的生活照料是技术性和专业

性极强、精细度和精准性很高的服务，每个生活照料服务项目按分秒计算，并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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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医养结合”源自民办机构与社区医院合作为入住老人报销医保，后演化为老人院引进

医护人员或 医 院 办 护 理 院，老 人 被 视 为 重 病 号，医 生 查 房、诊 断，护 士 打 针、配 药，
护理员做生活护理。



象不同而不同。鹤童老年服务集团在汲取德国、奥地利长照技术的基础上，自２０００
年起就不再以主观性强的老年失能评估量表 （ＥＤＡＳ）评定老人照料等级，而是按

照客观的照料时间密集度分级。每天超过２０小时连续照料时间的，就是极重度。这

样的老人，由护理员三班倒进行机构式服务照护才是最适当甚至最节约资源的方式。

对重度失能失智者而言，机构照护不是补充而是必须。而照护时间居中等、家庭又

有人协助照护的，可以配置居家服务。以失能失智老人的分类、分级的科学评估为

依据，为他们选择居家、社区日照或者机构照护是长照体系建设的科学基础，也是

当前政策推行的主要瓶颈。

第二，缺乏识别和评估机构以及社区和家庭长照状况和质量的科学评价指标体

系、支撑这个体系的长照需求与供给数据的信息系统。没有各地区不同失能失智不

同等级程度的老人数量以及他们在长照上的花费水平、为老服务的各类设施的使用

率和满意度等重要数据，就无法判断现行政策的可及性与可得性，那么，提升各类

资源投入的效益和效率、进行科学的政策选择和政策改善就不啻陷入空谈。

２０１５年，国际劳工组织曾构建了一套识别和评估各国长照状况的指标体系，其

中，以未得到政策性长照保护的老人所占比例来衡量长照覆盖的政策性缺失；以个

人在长照上的直接花费①衡量长照的可负担性缺失；以基于来自美洲、亚太、欧洲

和非洲的３４个样本国家的关于长照公共支出 （不计个人支出）和总人口长照支出中

位数的加权值之间的比较来衡量筹资的缺失。这个加权值在２０１５年是每位６５岁及

以上年龄的老人对应１４６１．８美元，② 即将每个国家长照公共支出的总量分摊到６５
岁以上的每个人，与上述数值的差距就是筹资的缺口。我国若按照这个尺度衡量长

照的公共支出，缺口之大可想而知。因此，我国必须研发自己的长照统计和评估模

型，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上做出适合国情的政策选择和政策标准。

第三，缺乏对于长照人力进行社会补偿的科学标准和国家规范，致使公共财政

用在长照的资金再分配上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且护理费用的增长速度正在超出

个人和家庭的支付能力，补偿与需求并没能真正匹配。③

第四，缺乏对长期照护人才队伍培养的国家标准，包括专业照护者的认证机制、

照护服务的规范或指南。

这些政策工具的缺乏，正是我国长照服务专业化水平长期在低位徘徊的根源。

当政策目标确定后，实现目标的方法就起决定性作用。因此，需要从原则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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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长照的花费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的平均加权数＝用于长照的花费占家庭总收入的

比例的加权数／为长照服务 （包括居家和机构照护）支付费用的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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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晓梅：《建立长期照护体系有现实障碍》，《健康报》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５日，第６版。



性的长照政策转型为专业规划和专业设计指导下的长照政策，即进行社会政策知识

生产体系的转型。

国家投入长照的资源未达到预期效果，除上述原因之外，还需进一步检视我国

社会政策的理念和定位。社会政策是面对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多层级多学科的复

杂系统。社会政策的确应该具有最后一道防线即 “底线”政策的意涵，但不宜将社

会政策窄化为单纯的 “底线”政策、矮化为单一的 “救助”政策，而要针对不同领

域的不同问题，形成理念、目标和方法的统一体。中国长照作为全球高龄少子化环

境下回应中国巨型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需求的社会政策，更需要融入经济政策、科

技政策和文化政策，全社会共同努力，寻求理念、目标和方法统一的创新途径。

五、中国长期照护的政策选择

讨论长期照护的政策选择，先要辨析概念、厘清认识，统一语汇。

我国关于长照的词汇都是从英文单词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翻译过来的。这个词的

中译有多种，其中，长期护理偏于专业医疗护理，长期照料偏于家庭事务，而长期

照护可涵盖专业生活护理、专业康复和必要医疗，以及支持家庭和社区提供的多种

形式的照料与护理。更重要的是，长期照护不能简单等同于长期加照护，时间维度

在长期照护定义中只占一部分，而服务才是本质所在。“长期照护体系不同于以往中

国社会通过文化、孝道、家 庭、血 缘 承 建 起 的 家 庭 照 料，而 是 一 个 在 特 定 的 经 济、

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由不同的社会部门所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种制度性安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这个英文词汇不可翻译成机构，它所表达的是制度建

构制的整合性体系”。① 下文以长期照护作为本土化的统一名称，用以讨论长照的政

策选择。

（一）宏观层面

长照在宏观层面的政策选择有四：一是定位，二是目标，三是资源筹措，四是

结构优化。

１．长期照护应该定位为公共服务产业

在长期照护领域，市场化、产业化呼声甚高，同时与之对垒的非营利化的呼声

也很强烈。笔者认为，长照的社会政策选择，应该明确定位于长照是一种公共服务，

长照市场是公共服务市场，长照产业是公共服务产业。

纵观全球，长期照护都在从传统的个人风险的、无偿的、单纯家庭性质的个人

服务，向社会风险的、有偿的、社会性的服务转变。个人不再是长照费用的唯一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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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艳：《长期照护 ≠ 长期 ＋ 照护》，《人口与发展》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６０—６３页。



担者，而是政府、社会与个人共同分担费用。长照从私领域的服务转为公领域的社

会公共服务，正在成为全球各国的社会政策共识。

将长照明确为公共服务，首先是从全球社会的视角看，老龄社会发生如此大面

积的失能失智人口照料，是任何私人市场、① 私人产业都无法担当的。

将长照明确为公共服务，跨越了 “公”与 “私”分立和分离的传统观念。个人

不再被视为与 “公”对立的 “私”的代表，而是能集聚成 “公”的自由个体。在这

个意义上，公共服务是一种拓 展 了 的 个 人 服 务，即 提 供 给 集 合 体 享 用 的 个 人 服 务。

问题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 同 样 需 要 市 场，这 个 市 场 与 私 人 市 场 的 区 别 是 什 么？

在市场中运营的长照行业可以营利吗？

著名公共经济学家、新公共管理学派带头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创建的公共服

务产业多中心理论，揭示了公共服务可以称为产业并在公共经济市场中运作的规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公益物品的供给过程的确存在类似经济产业的那种常规

生产的组织方式———具有相似技术和生产方法，并由一组确定的个人共同消费。公

共经济和公共服务产业的基本问题与私人经济和私人产业有本质区别。将私人企业

已签约生产的方式引入公共服务只能算作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质。实质在于必须

根据不同的公共服务行业的不同性质、运用这些服务的不同环境制定具体和明确的

制度规则、可信承诺和评估监督的准则，形成提供方、生产方、受益方三者之间的

链型关系体系，以求得达致公共服务的运营目标。②

由此，我们可以解析公共服务的长照与私人雇请保姆的服务的本质不同。私人

服务的市场供需结构由供给方 （生产方）与需求方 （出资方）两方构成，公共服务

的市场结构出现了三方，即提供方———负责长照服务的规划、融资、安排生产、管

理、监督；生产方———适应提供方的要求，接受委托、或购买或直接生产服务，并

按照数量和质量要求将服务输送给用户；受益方———失能失智者和他们的家庭组成

的用户群体提出对服务的需求，并且在服务过程中与生产方协同生产，以求获得更

好的服务效果。这就是说，公共服务市场的供需结构既不同于私人市场，也不同于

政府直接操控的行政性市场，而是以新的供需结构关系形成的公共经济市场。这个

市场的三方即提供方、生产方和受益方的结构都是多元性的。例如长照的提供者可

以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关政府部门甚至街道、乡镇、社区，只要其能够提供

统一的规划和资源配置，承担起提供方的责任；长照的生产者可以是企业、非营利

组织、社区非正式组织甚至家庭，只要其具有长照服务的设施、组织长照生产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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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主编：《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毛寿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
第９９—１１８页。



力特别是足够的人力资源；长照的需求方是失能失智的老年人、需要６个月以上连

续照料的残疾人和一次性受伤者和他们的家庭。显然，这种多中心的多元的供需结

构关系，让各方都有直接参与制度构建和制度选择的可能，这样的长照公共服务市

场只要组织得好，应该能够出现超越私人市场长照提供的丰富性和创新性。

具有社会公共服务性质的长照是要市场化和产业化，但不是私人市场化和私人

产业化，而是公共服务市场化和公共服务产业化。长照公共服务市场和公共服务产

业并不排斥私人企业和私人服务，而要在长照的整体规划下，将私人企业和私人服

务纳入委托、外包、购买等多种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中去。这就是说，无论公司还

是非营利组织，都可以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兴办长期照护服务。这种长照运营即便

是公司运作也不能以营利为 目 的，必 须 遵 循 国 家 规 定 的 政 策 规 范 和 标 准。在 这 里，

非营利化并不特指非营利组织，不排斥私人企业，而是作为长照组织或机构运营目

标和原则的一种技术表达。

以公共服务产业理论检验我国长照的现实状态发现，放任工商资本进入长照领

域，建设大批高档老年公寓造成大量床位空置，是错将长照视为营利的私人产业而

非公共服务产业，放弃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规划责任；大批老人院服务于

并非失能失智的健康老人，并没有针对长照这种特殊公共服务的需求对失能失智老

人进行分类、分级，制定具体明确的服务规则，这应该归咎于公共服务产业的提供

者———政府未能尽责。长照公共服务体系规划设计对于每个家庭及家庭中每个个人

的生活质量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必须清楚地界定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的标准和尺度，

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最终的支付补偿。在长照需求的群体十分庞大与照护资源十分有

限的矛盾下，国家的长照规划如何判定需求与供给能力的差距，如何选择具体的政

策覆盖面以及支 付 形 式 和 支 付 比 例，是 对 长 照 公 共 服 务 产 业 能 否 常 态 运 营 的 重 大

考验。

２．长照在地化应成为长照政策的基本目标

从社会政策的视角考察，“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以及上海、

北京两地养 老 服 务 “９０６４”和 “９０７３”的 比 例 （家 庭 养 老９０％，社 区 日 照６％和

７％，机构养老４％和３％），只是一种原则表达而不是专业性的政策选择。至于何谓

“基础”、“依托”、“支撑”，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并不清晰。以这种模糊性原则指

导各地的长照实践，效果自然也很模糊。尤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不做基础数据的

调查统计和分析，就照猫画虎地将本地失能失智老人占全体老年人口的比例认定为

１０％，还以这个数据为依据，进行机构和社区老人院床位的规划和投资，致使大量

公共资源被浪费。

鉴于中国预计到２０４０年将进入６５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２０％以上的超高龄社会，

长照将是中国现在及至未来上亿老年人的重要福祉所在，制定一个符合中国国情、能

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积极参与，社会与国家共同治理的长照目标势在必行。这个目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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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照在地化，即在本社区内 “就地老化”———让６０岁到１００岁、生活自理程度从高到

低的老人，在晚年生活各阶段不同需求的所有服务不出社区即可得到动态的满足。①

３．长照筹资是否走向社会保险方向应慎重决策

长照筹资制度的政策选择牵涉最广也最难决策。目前，全球的选择大体趋于多

元福利和社会保险两类走向。选择的难点主要集中在筹资的制度成本和可预期的程

度上。大多数国家选择了多元筹资制度，即以财政为基础的各类长照补贴＋现有制

度调整＋家庭付费＋社会支持。这类政策的好处是制度成本低、政策调头快，出了

新情况可随时调整和纠正，问题是不稳定，短期效应。而新设长照保险似乎可以一

揽子解决筹资难题，不过，制度成本高，保费增长难于预期，尤其是政府一旦被绑

上保险战车就难于回头，重重难题只能抛给后代面对。所以，尽管很多国家都想用

保险解决问题，但是迄今为止，设立长照保险制度的国家全球不过五六个，还都是

社会保险制度很成熟的国家。② 目前，长照保险的国际教训多于经验，特别是未进

入深度老龄化的国家尚有很多未知因素有待观察。而深度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其非正

式照护已占长照总量的８０％，大部分成本不由保险支付，而主要由长照保险支付成

本的正规机构型长照服务只对准重度失能和家庭难以照护的失智老人。

说到底，长照与其他社会保险制度性质不同，面对的风险是不可逆的人的衰老

的自然风险，是服务者对被服务者能否长期可持续服务的风险。长照保险费偿付的

主要是人的服务成本而非设施、药品等物质耗费。无论哪种服务递送方式，长照服

务的时间密集度都较高，需要能提供长时间、连续性优质服务的人力资源。这导致

照护人力成了世界各国长照体系建设中的最大难题。现在，全球的高科技都在研究

机器人和物联网如何部分替代人的长照服务，不过，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在长照制

度中，服务的提供永远排在第一位，资金永远是保障服务得以实施的手段。

４．国家应设置专门机构以整合多部门涉长照业务

众所周知，长期照护体系是一个多部门参与的多目标复杂系统，只就照护谈照

护 ，所有的着力点都在照护本身上，就看不到与之相关的众多因素。打破部门分立

这一制度性障碍，改革现行体制，解决例如民政与卫生部门无序竞争导致资源重复

浪费等问题，建立多部门多目标在长照体系中共处共享的系统，是重要方略。为实现

这个方略，建议设立专门机构 （譬如国家长期照护服务管理局），整合跨部门行政资

源和社会相关利益的代表。同时，加强全国老龄委议事协调功能和与国家长期照护专

门机构的行政连接，力争达到长照体系的政策通过一个体系 “一口进出”的目标。

组织整合中还要注重创新。尤其要整合目前民政、卫生两大部门各自设立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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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型、医疗型甚至住宅型老年服务机构及社区日间照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困难

重重。这就需要高屋建瓴，从国家长照政策规划的高度，将长照与现行的卫生政策、

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政策及其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明确划分老年服务机构

的政策分类和政策支持重点，并且重点开发国家级的统一的失能失智老年人分类分

级评估标准、各类长照方式的质量规范、专业培训规范和服务质量监督机制等政策

工具，构筑长照政策的知识生产体系。

（二）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的长照政策指的是在宏观政策指导下长照内部不同方面的政策实施，

也可以是部门或地区按照国家政策制定的政策。

１．制定以家庭为根、社区为本、基层治理为重的长照社区计划

按照 “就地老化”， “长照在地化”的政策规划思维，长照体系既要向前延伸，

做好失能失智预防，又要向后延伸，做好临终关怀服务。这就要规划、设计一个能

够提供不间断、多样化照料服 务 的 新 的 社 区 长 照 治 理 体 系。即 从 物 质 载 体 的 角 度，

实现家庭—社区—机构的长照连续统，即各类长照服务载体不间断地提供适用的服

务和管理；从功能的角度，实现清扫、送餐、买 菜、设 施 维 修 等 生 活 服 务；养 生、

锻炼、陪聊、就医问药等健康促进服务；生活照护、医疗与康复等长照服务，以及

信息咨询、临终关怀等服务。从长照的视角看，这些服务有非专业型、半专业型和

专业型；私人服务、准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等不同性质，如能通过社区福利、社区

卫生服务与长照服务相互契合、无缝链接的总体规划和递送体系建设将其整合，建

立理念上可衔接、实践上可操作，各类服务既区分更联系的机制和体制，社区长照

治理体系的形成就可以期待了。届时，长照社区计划将成为伴随老年人走完人生最

后一程的主要政策工具，长照在地化的政策目标也就实现了。

２．推动观念变革和社区机构设置的结构性改革

实现 “就地老化”、“长照在地化”，一要打破长照主要是对机构住院者的服务、

是对重度失能失智者的服务的线性思维，树立长照是统领老年人退出生产性岗位的

生活规划的多向度思维，将倡导老年人自我锻炼、自理家务、互助合作、开展社区

活动作为健康促进、失能失智预防，激发生命活力的重要内容，并与社区现行的这

部分工作做政策整合，强化专业性、支持性的公共卫生服务的内涵。二要打破长照

机构只有大型化才能专业化、规范化的错误观念，将城乡社区设置的中小型长照机

构作为长照在地化的主要载体，加强其专业化水平，使其不仅照护重度失能失智者，

还能组织居家照护队伍和开办社区日照中心。三要打破机构服务从生活看护到医疗

保健，从住院服务到上门服务统统兼顾的大而全、小而全的习惯，一个社区可选择

一两家机构做牵头单位，在充分发挥社区各类组织包括企业、卫生服务中心、非营

利组织和社区互助组织为老服务能力的基础上做运筹规划，形成为该社区老年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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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合理利用各种资源的长照在地化最优方案。

要达到上述目标就要对社区的机构设置做结构性改革。一种方式是在现有民政

管辖的社区服务中心内部设置相对独立的长照部门，另一种是独立设置社区长照服

务管理中心。这个部门或中心要在社区一级发挥长照公共服务产业提供者的功能，

在国家关于长照的统一政策指导下，规划、组织、配置、管理本社区 的 长 照 工 作，

整合各类社区服务机构和统一使用社会保障制度资源，实现长照的分类分级管理，

适时、适量地给予不同的长照对象所需要的不同功能、不同载体的精准服务。

３．社区长照计划重在落地

长照服务在社区落地，须设立一整套首尾相接的完整的工作程序和管理秩序：

（１）全面收集和分析失能失智老人的各类数据

社区建立６５岁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档案，设置大数据监测体系，对于失能失智老

年人的类别和等级及其变动状况、家庭照料的人力和经济可行性等主要指标做收集

分析和分类、分级的动态评估，这是建设社区长照体系的基础。

（２）核算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成本

以大数据分析和其中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动态评估为依据，计算不同失能失智程

度所需要的家庭照护成本，并与其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源可用量作比较，确

定每一个失能失智老年人可获应得照护，不至陷入照护贫困的资金和人力统合的最

低门槛，从而核算出全社区照护不同失能失智程度、不同收入水平的失能失智老年

人所需的资金，其中，家庭缺乏照护人力也折合成资金统一核算。

（３）配置支持家庭的长照服务递送系统①

长照服务递送系统是使长照服务的生产和传递让受照护者更方便得到的过程。

服务人员、设施的连贯性和服务时间上的连贯性决定了递送系统的效率。依照长照

成本的核算，社区需为不同失能失智程度的老年人设计和选择适配性的长照服务递

送方式和照护人力。其中，中度失能的老人需要上门服务，重度失能失智老人需要

机构照护，轻度失能者应鼓励他们走出家门、到社区日照中心或者活动中心，以尽

可能维持现有水平，不加重失能程度，做好自己生活的主人。对居家、机构和社区

日照的服务做出通盘规划和连接、协调，形成一整套帮助失能失智者选择适配性服

务的社区长照规划和设计，正是长寿时代无论乡村还是城镇越来越重要的政府责任。

（４）建立社区长照管理中心

社区长照管理中心是社区长照体系的治理中枢。它并非直接的服务机构，但却

与社区各类长照服务机构有着密切联系，拥有对相关政策的执行权力。它负责长照

统计、服务规划、资源链接、方式平衡和政策管理。中心需设置长照大数据的调查

和监管系统，了解、检查、调整社区内长照对象的连续性、专业性的照料方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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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庭照顾者提供喘息服务，对失能失智者依照护成本的核算缺口给予公共补贴，

与社区各类组织尤其志愿者团队共同形成社会支持网络。

社区长照管理中心尤其要发挥好社区支持家庭长照的作用。家庭与日照中心、卫

生中心、社区老人院尽管都是社区长照的生产者，不过家庭长照服务的总量最大，担

负的任务最重，社区长照机构只有积极支持家庭，才有可能服务最大多数居民和获得全

社区的支持。设置这类具有长照管理功能的社区统管机构，是实现长照在地化、老年人

就地老化目标的重要举措，国家制定长照政策规划应考虑选择和支持一些地方先行试点。

（三）微观层面

长照在微观层面的政策选择是指为达到宏观目标，提高资源配套效率，对长照

生产者等微观行为主体的行为进行调节、使其充分发挥市场能动性的政策。

１．放开长照市场、鼓励民间兴办长照服务

长照服务是公共服务产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控 制、私 人 不 能 进 入。相 反，

国家政策应鼓励私人企业、社会组织在国家规划下积极进入长照市场做好生产者。

为此，在互联网时代，国家应设立长照公共数据库和公共信息平台，充分展现全国

和分地区的长照人口总量、不同失能失智程度的等级结构、失能失智人口可承担的

长照服务费用水平、各地老年服务机构床位、收住失能失智人口的床位和收费水平

等长照供求大数据，同时公布国家规划的长照收费分类指导的价格和国家补贴原则，

每年出版长照信息指南，以信息公开披露的方式指导各类主体规划自己的长照生产。

社区长照计划是中国长照规划落地的表现。各地的长照规划和社区计划中，社区

兴办的各类中小型民办长照服务机构应该是政策支持的重点。政策要朝向有能力的企

业进社区做连锁长照经营而非斥巨资建豪华老人院的方向做倡导，同时力促小微企

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兴办社区老人院房租、水电等沉没成本压力过大等问题的解决。

２．统一制定长照补贴政策

要对各地各行其是的老年人服务补贴政策进行政策梳理，明确规定政府给予失

能失智老人的补贴属于长照补贴，只能用于居家和机构长照服务费的支付，不可随

意使用，还需规定长照服务费的补贴必须以长照对象的动态评估为依据并对执行效

果进行一视同仁的政策监督。这将是对失能失智老年人和中小规模民间长照生产者

的重要支持。

３．国家支持长照人力培训

建议 “十三五”时期将长照人力资源规划作为重点，一可考虑将长照人力培训

纳入国家就业培训政策，护理员基础培训的资金由政府全部支付，分级培训的可部

分补贴。二要调动乡村妇女这支沉睡的人力资源大军，并与精准扶贫的政策结合起

来，力争形成经济发达与落后地区的区域间不同资源的互补机制，以创新的政策模

式解决照护人力资源匮乏的难题。在这项政策上，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及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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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公益组织均可发挥突出的作用。

４．支持社区长照信息系统、长照辅具和住房无障碍改造

社区长照信息系统将是从现在到未来多少代人都要经常使用的利国利民的重要

政策工具，应由政府委托统一开发，各地参照利用。为纠正普遍存在的服务提供与

利用脱节现象，还应形成完整的社区长照信息服务手册，引导社会认知，尤其帮助

老年人家庭提升对可利用资源和政策的知晓度。① 对于长照床、失能失智老人使用

的特殊拐杖和生活用具、功能恢复用具等长照辅具，国内外都有不少创新，推动其

产业发展，对就地老化和在地长照将有直接贡献。老年人住房的无障碍改造是国际

社会通行的助力在家长照的政策，多国甚至以政府补贴方式推动实施。我国似可考

虑出台指导性政策，发达地区可先行先试。

六、结　　语

在我国走向深度老龄化、失能失智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事关上亿老年

人和家庭现在和未来的生活质量，事关代际融合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照护专项

社会政策规划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在 “十三五”期间制度创新的时间窗口内，

长期照护应该作为２１世纪中国重大的公共服务和民生政策提上国家重大规划议程，

并且尽快列入立法规划。

长照进入国家重大政策规划，需要观念和理念的革新，要破除照顾老人只是家

庭和私人的责任，应由市场解决的观念，树立长照是国家主导，社区、家庭、市场

协同合作，公众参与的新型社会公共服务的理念；要纠正长照只是政府扶持、市场

运作的传统市场产业的观念，树立长照是国家总体规划、政策完整统一、各地实施

运营的公共服务产业和公共经济市场的理念和政策。国家和政府应该承担长照体系

建设的主要责任，各类法人和其他组织担当长照生产者角色的，须依照国家关于长

照的统一规则做好运营，不以营利为目的，提升服务管理和运营的效率。

长照进入国家重大政策规划，实现中国长期照护体系系统化建设，是一项重大的

政策基础工程，需要突破学科之间、部门之间、地域之间的界限。建议组建相对独立

的国家长照规划办并下设专家小组持续性研究和追踪调研，限期出成果，深入分析和

借鉴境内外经验教训和进行国内试点，为国家最后出台的政策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以上诸点，都亟需长照社会政策的理论建设和专业技术支持。因此，关于长照

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方法与工具的研究应该抓住时机重点推进。

〔责任编辑：冯小双〕

·０１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① 黄兰君等：《失能失智老人养老体系困境及对策研究》，《知识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ａｓ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ｔｈ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ｆｅ．Ｉｔ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ｉ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ｆｅ，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ｓ　ｓｅ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ａｙ　ｈｅ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ｎｏｔ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　ｏｕｒ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ｒｉｓｋ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ｓｅｓ，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４）Ｐｏｌｉｃｙ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　Ｔｕａｎ·８７·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ａｇｅｄ　ｃａｒｅ　ｍｏｖｅｄ　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ｏ　ｆａ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ｏｒｋ　ｏｎ　ａｇ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ｆｒｏｍ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ｈａｓ　ｎｅｖｅｒ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ｅｄ　ｃａｒｅ．
Ｂｕｎｄｌ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ｅｄ，ｏｒ　ｅｖｅｎ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ｈａｓｌｅｄ　ｔｏ　ｍ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ｔａｆｆ，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ｓｕ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ｔｈｅ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ｔｏ　ｎｅａｒｌｙ　４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ｐｕｔ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ｉｇｈ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ｗｏｒｋ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ｉｓ　ａｎ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ａｓｋ．

（５）Ｌｅｇ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ａｎｇ　Ｑｉｎｇｌｉ·１１１·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ｅ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７０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